
一、磋商函及磋商函附录

(一)磋商函

致： 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采购人名称）

根据贵方 温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中水补充环城水系水源水工程项目 （项目名称）磋商文件之邀请，

签字代表： 王琳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 河南中达翔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桂林镇行政街 1 号 （单位名称、单位地址） 提交响应文件，并对之负法律责

任。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温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中水补充环城水系水源水工程项目 (项目名称) 磋商文

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大写）人民币 玖拾壹万零壹佰叁拾元肆角伍分 ，（小写）人民币 910130.45 元

的总报价，承担本项目的工作。

2、如果我们的响应文件被接受，我们将按磋商文件的规定签订并严格履行合同中的责任和义 务。

3、投标供应商已详细审查全部磋商文件，包括修改文件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 完全理

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4、我方承诺在磋商有效期内 (60 日历天) 内不修改、撤销响应文件。

5、如果在规定的磋商会时间后，供应商在磋商有效期内撤回响应文件，我们将自愿接受相关处罚。

6、供应商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磋商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

低价的响应文件或没收任何应文件。

供应商名称 (公章) ：河南中达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

日期： 2026 年 1 月 19 日



（二）磋商函附录

项目名称
温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中水补充环城水系水

源水工程项目

项目编号

采购编号

项目编号：温交易【2026】2号

采购编号：温财磋商采购-2026

-1 号

总报价

人民币大写： 玖拾壹万零壹佰叁拾元肆角伍分

小写： 910130.45 元

工期 10 日历天

质量要求 合格

项目经理 刘培国 注册编号 豫 241181940892

磋商有效期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起 60 日历天

备注

说明：

1、本表总报价应与响应文件中报价表、磋商函的总报价一致，不一致者以《磋商函》

中总报价为准（大小写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供应商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磋商的总报价应包含与之相关的一切费用。

供应商名称（公章）：河南中达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2026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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